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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本标准规定了拟开展或正在开展FSC认证方案的认证机构的要求。[footnoteRef:2]本标准的目标是确保这些体系以胜任、一致、公正、透明、严谨、可靠和可信的方式进行管理，从而促进其在国家和国际层面的采信度，进而推动国际贸易和负责任的森林管理。 [2:  此处的“认证方案”指的是ISO 17067:2013《合格评定——产品认证基础和产品认证方案指南》 。] 

制定本标准是为了确保符合ISEAL 可持续体系良好实践规范和ISO 17065:2012 合格评定 - 产品、过程和服务认证机构要求（ ISO 17065:2012 ）。
FSC审验方案
FSC已建立并纳入一套审验机制，对其认证体系内的认证机构开展系统性监督。这项工作由FSC的国际审验服务机构Assurance Services International (ASI)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负责。
为获得并维持FSC认可，认证机构需要遵循ASI的两级审验计划，并满足本标准中规定的要求，以及：
a) ISO/IEC 17065 :2012合格评定——产品、过程和服务认证机构的要求（ISO/IEC 17065:2012）；
b) ASI 和相关参与认可机构（例如，根据(EC) 765/2008 号条例（关于认可和市场监管的要求）框架设立的国家认可机构）规定的要求。
如何解读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所有已获认可的认证机构和申请认可的认证机构的FSC特定要求。这些FSC要求是对ISO/IEC 17065:2012的补充。本标准的使用者可以通过每项要求末尾添加的特定符号来识别这些类型的要求。Ref. to ISO 17065:2012

Ref. to ISO 17065:2012

对于 ISO 17065:2012 的“FSC 附加要求” = [ × ]
对于“FSC 对现有 ISO 要求的附加要求” = [+][4.1.2.2 c) 3)]
	资料性指南：如何识别FSC附加要求
ISO 17065:2012 不要求组织披露其当前或之前的 FSC 申请/认证情况，因此下文 4.1.2.1 a) 的要求是“FSC 的附加要求 [ × ]”。然而，对于观察员参与审核，ISO 17065:2012 要求组织接受观察员的参与，而 FSC 扩展了 ISO 的这项要求，并规定了观察员参与审核的程序。因此，下文 4.1.2.1 b) 的要求是“FSC 对现有 ISO 要求的附加要求 [ + ][4.1.2.2 c) 3)]”。 4.1.2.1 认证协议应至少要求该组织：
a) 披露过去五年内向 FSC 和/或其他林业认证方案提交的当前或先前申请或认证的情况 [ × ];
b) 考虑观察员的参与，如< FSC-PRO-01-017 外部观察员参与现场 FSC 认证审核和/或 ASI 认可评审>中所述[ + ][4.1.2.2 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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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ookmark: _Toc134013912][bookmark: _Toc229736474]范围
1. 本标准适用于申请或运营 FSC 森林管理和产销监管链认证方案的认证机构。
1. 所有方面均视为规范性，包括范围、生效日期和有效期、参考文献、术语和定义、脚注、图形、表格和附件。
1. 注释、指导框和示例不被视为规范性内容。
1. 作为 FSC 规范框架的一部分，本标准须遵守< FSC-PRO-01-001 V4-0 FSC 要求的制定和修订>的审查和修订要求。
B. [bookmark: _Toc134013913][bookmark: _Toc229736475]参考
以下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必不可少。
对于没有版本号的参考文献，应采用被参考文献的最新版本（包括任何修订）：
	[bookmark: _Hlk169790160]ISO/IEC 17000:2020
	合格评定—词汇和一般原则

	ISO/IEC 17065:2012
	合格评定—对产品、流程和服务进行认证的机构的要求


C. [bookmark: _Toc134013914][bookmark: _Toc229736476]术语和定义
就本文件而言，适用《 FSC-STD-01-002 FSC术语表》、 《ISO/IEC 17000:2020合格评定——词汇和一般原则》中包含的术语和定义以及以下内容：
受理认证机构：从颁发认证机构接管认证维护责任的认证机构。
申诉：个人或组织向认证机构请求重新考虑认证机构所作出的决定。 （改编自 ISO/IEC 17000:2020）   
申请评审员：负责申请评审的人员，准备审核流程，并检查 FSC 认证申请人是否已准备好接受审核。
审核：获取有关流程的相关信息并对其进行客观评价，以确定既定的FSC要求得到满足的程度。在FSC中，“审核”一词可互换使用，用于描述通过检查方法评价流程（以及管理体系方面的审核）并确定其是否符合FSC要求的过程（改编自ISO/IEC 17000:2020）。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4]审核员： 具备审核能力的人员。
审核日：指审核人员开展审核工作的日期。审核日的时长因审核计划而异。
审核团队：由一名或多名审核员组成，其中一人被指定为审核团队负责人。必要时，审核团队还会得到技术专家和/或其他人员（例如翻译）的支持，他们协助审核员工作，但不担任审核员。
证书：根据认证方案规则颁发的文件，表明已充分确信已正式确定的过程符合特定标准或其他要求（改编自 ISO/IEC 17024:2012 ）。
认证决定：授予、维持、续展、扩大范围、缩小范围、暂停、恢复或撤销认证。
认证状态：
申请人：认证过程已经开始，但认证决定尚未做出。
已过期：指未续期且已达到有效期的证书。
暂停：证书在指定范围内的全部或部分暂时失效。
暂停和阻止：认证被暂停，并且组织被阻止访问 FSC 系统。
终止：认证协议由认证机构或由该组织根据合同约定予以撤销或终止。
终止并阻止：认证协议已终止，并且该组织被阻止访问 FSC 系统。
有效：未被暂停、撤销、终止或过期的认证。
已撤销：指被撤销或取消的认证。
客户（组织）： FSC认证申请者和FSC认证组织（改编自ISO/IEC 17065:2012）。本文档中，“客户”一词替换为“组织”。
能力：指运用知识或专长、技能及个人特质以实现预期结果的已证实能力（改编自ISO/IEC 17021-1:2015）。
投诉：任何个人或组织向认证机构表达的对该认证机构的FSC活动和/或相关组织的FSC活动的不满（改编自ISO/IEC 17000:2020）。在FSC认证方案中，投诉应包含投诉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对问题的清晰描述以及支持投诉中各项内容或方面的证据。
利益冲突：指一方实际或被认为具有某种利益，这种利益会给该方带来或可能给人以带来个人、组织或职业利益的动机，以至于该方的利益可能与公正客观的认可过程相冲突，或被认为与认证过程相冲突。
纠正：立即采取行动消除或纠正不符合项。
注意：纠正的目的是立即采取行动，要么纠正不符合项，要么停止导致不符合项的活动。
纠正措施：消除不符合项并防止再次发生的措施。
天：本标准中提及的时间期限以天为单位，除非另有规定，否则均指日历日。
FSC：如果在本标准中使用而没有进一步指定，例如“IC”或“GD”，则它用作一般术语，指森林管理委员会 AC 拥有的所有运营实体，但不包括 FSC 全球审验提供商“Assurance Services International”（ASI）。
FSC 认可要求：适用于已获认可的认证机构和申请认可的认证机构的所有规范性要求。
FSC认证要求：适用于森林管理组织和/或产销监管链组织认证的所有规范性规则和条例。
FSC规范框架：包括确保FSC认证和认可计划的发展、运作、维护和完整性的所有要求。
诚信风险： 可能损害 FSC 系统完整性和信誉的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或严重性。 
低诚信风险： FSC 在风险评审或缺乏证据后得出结论，认为影响 FSC 诚信和信誉的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或严重程度较低。
高诚信风险： FSC 经过风险评审后得出结论：影响 FSC 诚信和信誉的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或严重性很高。 
颁发认证机构： 将认证维护责任移交给另一认证机构（以前称为前任认证机构）的认证机构。
FSC认证方案许可协议（TLA）：组织为获得FSC认证资格而必须与FSC全球发展组织签订的协议。也称为商标许可协议（TLA）。
不符合项：未满足要求。
操作程序：描述为有效实现活动目标而使用的过程（例如，谁、什么、何时、何地、为什么）。
同行评审员：对审核报告进行审查的外部人员（审核员或技术专家）。
注：此同行评审员不同于ISO/IEC 17065 :2012 标准第 7.5 条所要求的、负责评审评价结果的评审员。
个人特质：影响个人执行特定功能能力的特征。
监督：系统地重复合格评定活动，以此作为维持 FSC 认证有效性的基础（改编自 ISO/IEC 17000:2020）。
技术专家：指为审核团队提供支持，提供有关特定领域、内容、流程或活动的专业知识或技能的人员。该人员不担任审核员。
交易验证：一种允许认证机构和/或 ASI 验证证书持有人记录的 FSC 输入和输出交易与其贸易伙伴的记录是否相符的方法。
认证转移：在认证有效期内，将维护有效 FSC 认证的责任从一个认证机构转移到另一个认证机构，而无需启动新的认证过程。
自愿转移：指组织申请将其认证转移至另一家认证机构的认证转移。
非自愿转移：由于颁发认证机构的认可范围减少、暂停或撤销（见第2.6条）或由于颁发认证机构终止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所有 FSC 认证（见第7.11.5条），组织被迫转移认证。
注意：仅迁移已过期、已终止或已撤销的认证的认证记录不视为认证的转移。
评价类型：
预评价：评价申请人是否已准备好参加主要评价。
主要评价：对FSC认证申请人的评价。
重新评价：重新认证的评价。
监督评价：参见“监测”
注：	除所列评价外，认证机构还可以进行其他类型的评价，例如，验证纠正和/或纠正措施实施情况的评价、前提条件验证评价、范围变更评价以及认证转移评价。
突击评价：指在未事先通知组织评价日期和时间的情况下进行的评价或评价的一部分。
见证审核：由非审核团队成员的第三方对现场审核员的绩效和能力进行评价和验证。
木材鉴定测试：一套用于鉴定实木和纤维制品的科、属、种和产地的木材鉴定技术。

表达规定的文字形式：
[改编自ISO/IEC 指令第 2 部分 ISO 和 IEC 文件结构和编写的原则和规则]
“应”：	表示为符合标准而必须严格遵守的要求。
“宜”：	表示在几种可能性中，推荐一种特别合适的方案，而不提及或排除其他方案；或者表示某种行动方案是首选，但并非必须。“宜的要求”可以通过等效方式满足，前提是能够证明并论证其合理性。
“可”：	表示在文件范围内允许采取的行动。
“能”：	用于表示可能性和能力，无论是物质的、物理的还是因果关系的。



D. [bookmark: _Toc134013915][bookmark: _Toc229736477]缩写
	ASI
	国际审验服务机构

	CoC
	监管链

	CB
	认证机构

	FSC
	森林管理委员会


	FM
	森林管理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

	TLA
	FSC认证方案许可协议


	
	

	
	

	
	

	
	




















[bookmark: _Toc229736478]认可过程
1.1 认证机构应按照ASI-P RO -20-126-TTAP ASI 两级审验程序获得 FSC 认可。[×]
1.2 除FSC对认证机构的认可要求外，认可机构和/或ASI可能还有其他认可要求。[×]
[bookmark: _Toc229736479]认可范围
2.1 [bookmark: _Ref174479168]认证机构应当从技术认可范围和地域认可范围两个方面界定其认可范围。[×]
注：最终认可范围将由 ASI 根据认证机构所展现的能力确定。
2.2 认证机构的技术认可范围应基于以下两种选择：
a) 森林管理（包括受控森林管理）和监管链（包括受控木材）；或
b) 监管链（包括受控木材）。[ × ]
2.3 图1所示的强制性认证标准纳入其技术认可范围。[×]
2.4 [bookmark: _Ref167230274]认证机构的地理认可范围应以拟开展或已开展认证活动的地理区域为准。 [ × ]
2.5 认证机构应将组织所在地或经营单元所在的国家纳入其地理认可范围。
注意：这并不要求认证机构在机构所在地或组织管理机构所在地设有实体机构。
2.6 [bookmark: _Ref167230327][bookmark: _Ref175064627]认证机构应在FSC认可范围缩减、暂停或撤销后的三十（30）个日历日内通知受影响的组织，其认可范围已被缩减、暂停或撤销。受影响的组织应被告知，除非认证在六（6）个月内到期，否则它们必须在六（6）个月内寻找新的认证机构以保持其认证有效（有关非自愿认证转移的流程，请参见附件6第3节）。 [ × ]
注：第2.6条也适用于认证机构自愿缩小或终止其认可范围的情况。例如，由于缺乏审核员、人力资源或其他任何商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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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
[bookmark: _Ref168084078]图1技术认可范围及相应的强制性认证标准。	

		
[bookmark: _Toc229736480]符合 ISO 17065 :2012 及相关认可要求
3.1 [bookmark: _Ref167232217]认证机构应在其技术和地域认可范围内，并按照ISO/IEC 标准开展认证活动。 [ × ]
3.2 [bookmark: _Ref170216324]认证机构的 FSC 认证方案应符合以下规定：
a) ISO/IEC 17065 :2012 ;
b) 本标准中包含FSC的具体要求；
c) 适用的FSC规范要求，详见FSC网站（ www.fsc.org ）；
d) 相关参与认可机构（如有）和 ASI 规定的要求；
e) [bookmark: _Ref170216311]认证机构认可的政策、操作规程和说明。 [×]
注：FSC 在本标准中仅列出了 FSC 特有的要求。这些 FSC 要求是对ISO/IEC 17065 :2012 要求的补充。。请参阅引言部分（如何阅读本标准）。
[bookmark: _Toc229736481]通用要求
	[bookmark: _Hlk187695769]关于结构和编号的资料性指南
为帮助用户识别与ISO/IEC 标准相关的特定 FSC 要求 自本节起，标题和副标题的编号和名称均与ISO/IEC 17065:2012 标准一致。这不包括附件的编号和标题（因为附件规定了 FSC 的附加要求）。
例如，本标准中的“ 4 一般要求” 、“ 4.1 法律和合同事项”、“4.1.1 法律责任”等条款。 与ISO/IEC 17065 :2012 标准中的标题和副标题编号相同。
然而，本标准中的条款编号与ISO/IEC 标准不一致。因此，本该标准中的第 4.1.2.1 条规定与ISO/IEC 17065 :2012 中的 4.1.2.1 条款并不完全一致。在适用之处，各条款末尾均提供了对ISO/IEC 中的相应要求。 


4.1 [bookmark: _Toc229736482]法律和合同事项
4.1.1 法律责任
4.1.1.1 认证机构应与FSC签署服务协议和许可协议。[×]
4.1.1.2 认证机构应与FSC和ASI合作开展诚信调查。[ × ]
4.1.2 认证协议
4.1.2.1 [bookmark: _Ref174111896]认证机构应确保其认证协议要求组织至少遵守以下规定：
组织的义务
a) 披露过去五年内向FSC和/或其他林业认证方案提交的当前或以往的申请或认证；[×]
b) 同意按规定间隔进行评价，包括认证机构进行突击评价的权利；[ × ]
c) 同意接受ASI合规性评审，并在规定的时间内解决所有已发现的问题；[×]
d) 同意按照适用的FSC要求发布特定信息；[ × ]
e) [bookmark: _Ref174111902]考虑按照< FSC-PRO-01-017《外部观察员参与现场FSC认证审核和/或ASI评审》>中的规定，允许观察员参与；[ + ][4.1.2.2 c) 3) ]
f) 同意，投诉首先应按照认证机构的争议解决程序处理，如果未能解决，则提交给ASI，如果对与FSC规范要求相关的评价结果有异议，则最终提交给FSC；[ + ][4.1.2.2 j)1)]
g)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其认证，致使FSC或ASI声誉受损；[ + ][4.1.2.2 e)]
h) 同意，如果认证机构的 FSC 认可范围减少、暂停或撤销，受影响的组织有六 (6) 个月的时间寻找新的认证机构。
i. 受影响组织的认证将在 FSC 认可范围缩减、暂停或撤销之日起六 (6) 个月后由认证机构终止，除非受影响的认证已转移至接受认证机构或已过期。
ii. 如认证机构未采取行动终止认证， FSC保留宣布受影响组织的认证终止的权利；[×]
认证机构、ASI 和 FSC 的权利
i) 同意，认证机构有权推迟或延期作出认证决定，以便考虑评价报告中尚未考虑的、且认证机构单方面认为可能影响评价结果的新信息或补充信息；[ × ]
j) 双方同意，如果该组织的活动与认证机构根据其与ASI签订的合同所承担的义务相冲突，或者认证机构单方面认为该组织的活动有损其自身声誉，则认证机构无义务授予或维持认证；[×]
k) 同意认证机构和FSC有权在认证有效期内修改认证要求，包括修改费用；[ × ]
l) 当与确认组织是否符合适用的认证要求相关时，认证机构有权查阅与非FSC材料和产品相关的记录； [×]
m) [bookmark: _Ref174111908]同意认证机构 FSC 和 ASI 有权查阅保密信息、审查其认为必要的文档，以及接触相关设备、地点、区域、人员和向组织提供外包服务的机构；[×]
n) 同意认证机构有权使用其获悉的信息，对FSC商标和FSC所持有的知识产权的滥用行为进行追踪；[ × ]
o) 承认FSC的知识产权所有权，FSC保留对该等知识产权的完全所有权，且任何行为均不得被视为赋予组织使用或促使他人使用该等知识产权的权利；[ × ]
p) 同意，如果认证机构单方面认为该组织不符合维持认证所规定的要求，则认证机构有权立即暂停和/或撤销认证；[ × ]
与暂停或撤销认证相关的行动
q) 证书被暂停或撤销时，须履行以下义务：
i. 立即停止使用 FSC 商标，停止销售任何先前贴有或标记有 FSC 商标的产品，或停止做出任何暗示其符合认证要求的声明； [+][4.1.2.2 f)]
ii. 识别并书面通知所有现有认证客户暂停或撤销认证的情况，并在暂停或撤销认证之日起三 (3) 日内通知，并保存记录；[+][4.1.2.2 f)]
注：认证客户包括 a) 购买过认证材料的客户；b) 订购过认证产品的客户。
iii. 与认证机构和FSC合作，以便认证机构或FSC确认这些义务已履行。 [+][4.1.2.2 f)]
r) 撤销认证后，还应履行以下额外义务：
i. 将证书退还给认证机构或销毁原件，并承诺销毁其所持有的任何电子副本和打印副本； [ + ][4.1.2.2 f)]
ii. 自费从其产品、文件、广告或营销材料中移除所有使用FSC名称、缩写、标志、认证标志或商标的内容。 [ + ][4.1.2.2 f)]
4.1.2.2 认证协议应引用最新版本的相关FSC要求，并说明组织可从何处在线获取最新版本。 [ × ]
4.1.3 许可证、证书和合格标志的使用
4.1.3.1 认证机构应遵守适用的FSC商标要求以及与FSC知识产权相关的任何其他要求。 [+][4.1.3.1]
4.1.3.2 认证机构应负责根据<FSC-STD-50-001>的规定，批准组织在涉及产品本身及宣传推广中使用FSC商标。 [+][4.1.3.1]
4.1.3.3 认证机构应控制该组织对FSC商标的使用，包括产品使用和宣传推广使用：
a) 至少在监督评价和复评时对商标使用情况进行评价（可采用抽样方法）；
b) 处理组织发现或举报的商标侵权案件。 [+][4.1.3.2]
4.1.3.4 认证机构不得将其他林业认证方案的标准宣传为与FSC标准等同。[ × ]
4.1.3.5 如果认证机构提供其他林业认证方案的认证服务，则应根据FSC提供的具体信息，在宣传媒体和与组织的沟通中，清晰准确地将FSC体系和标准与其他体系区分开来。[×]
4.2 [bookmark: _Toc229736483]公正性管理
咨询
4.2.1 认证机构应符合附件1所列要求，以避免在开展认证活动时出现利益冲突。 [+][4.2.6]
4.2.2 认证机构不得在咨询或雇佣关系结束后至少三 (3) 年内，使用曾为该组织提供咨询服务或受雇于该组织的实体或人员（包括担任管理职务的人员）来审查、作出认证决定，或审查或批准该组织的投诉或申诉的解决。 [+][4.2.10]
利益冲突
4.2.3 认证机构应制定、维护并实施符合附件1要求的、有文件记录的避免利益冲突的政策和程序。这些程序应包括：
a) 参与认证过程的所有人员均有合同义务，在利益冲突或利益冲突的可能性显现时，以书面形式向认证机构披露所有可能存在的和实际存在的利益冲突；
b) 制定书面程序，以确定对利益冲突声明的及时和适当的回应，以确保所声明的利益既不影响认证机构的决定，也不被认为会影响认证机构的决定；
c) 记录的维护：
i. 所有潜在利益冲突的声明；
ii. 为解决可能存在的或实际发生的利益冲突而采取的每一项行动。 [×]
反腐败政策
4.2.4 认证机构应制定并实施反腐败政策。 [ × ]
注：认证机构可考虑使用“ ISO 37001:2016 反贿赂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来制定反腐败政策。
4.3 [bookmark: _Toc229736484]责任和财力
4.3.1 认证机构应当能够证明其已评价了其认证活动所产生的风险。 [+][4.3.1]
4.4 [bookmark: _Toc229736485]非歧视性条件
本节对ISO/IEC 17065:2012没有其他要求。
4.5 [bookmark: _Toc229736486]保密性
4.5.1 认证机构应维护并执行已形成文件的保密政策和程序，包括：
a) 关于保密性的政策声明；
b) 确保员工了解政策及其相应义务的程序。[ × ]
注：组织必须公开的信息以及FSC和ASI有权获取的信息不视为机密信息。 [+][4.5.1]
4.5.2 认证机构应与所有能够接触到机密信息的人员签署保密协议。此类人员包括但不限于：
a) 行政人员；
b) 审核员、技术专家和审核观察员；
c) 顾问和提供外包服务的人员；
d) 审核人员和认证决策者；
e) 同行评审员；
f) 委员会成员。 [ × ]
4.6 [bookmark: _Toc229736487]可公开获取的信息
4.6.1 [bookmark: _Ref164860897]认证机构应在其网站上保存并提供以下内容：
a) 根据第2.1条，提供有关认证机构的 FSC 认可范围的信息；
b) 向相关FSC认证方案的认证机构提供外包服务的机构名单；
c) FSC认证数据库链接（ search.fsc.org ）；
d) 根据认证机构的认可范围，提供FSC认证要求的链接（ connect.fsc.org/document-centre）。[× ]
4.6.2 认证机构和外包服务提供商应在其网站上维护并提供有关投诉和申诉处理程序的信息。该等信息应易于获取；
a) 使用运营所在国的当地语言；
注：监管链和森林管理认证的经营国是指认证范围内的地点或 经营单元所在的国家。
b) 使用与认证机构发布的森林管理认证公开摘要报告相同的语言。[+][4.6. d)]
5. [bookmark: _Toc229736488]结构要求
5.1 [bookmark: _Toc229736489]组织结构和最高管理层 
本节对ISO/IEC 17065:2012没有其他要求 。
5.2 [bookmark: _Toc229736490]维护公正性的机制
5.2.1 保障公正性的机制应当有正式文件记录，并确保以下几点：
a) 通过各方具备不同专业知识，提供经济、社会和环境视角，可以实现均衡的代表性； [+][5.2.2 a)]
注意： FSC 会员资格或 FSC 商会平衡代表权并非该机制的前提条件。
b) 成员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
c) 至少召开一次（1）年会；
d) 它对组织的财务控制具有独立性；
e) 该机制独立于认证决定过程； 
f) 其讨论和建议的记录；
g) 认证机构对其讨论和建议的回应记录。 [+][5.2.2]
6. [bookmark: _Toc229736491]资源要求 
6.1 [bookmark: _Toc229736492]认证机构的人员 
6.1.1 通用要求
本节对ISO/IEC 17065:2012没有其他要求。 
6.1.2 对参与认证过程的人员进行能力管理
6.1.2.1 [bookmark: _Ref168080392]参与认证过程人员能力的评判标准至少应包括： 
a) 对于申请评审员而言，应展现出制定评价计划的能力；
b) 对于审核员，应符合附件 2 的规定；
c) 对于技术专家而言，应具备相关专业领域的胜任能力；
d) 对于同行评审员而言，应展现出在相关专业领域的胜任能力；
e) 对于供审核评价结果和作出认证决定的人员，应：
i. 符合附件 2规定的审核员资格；
ii. 具备评价过程、评价报告及相关证据、审核团队提出的建议以及同行评审员（如适用）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f) [bookmark: _Ref188015480]批准商标使用的人员已成功完成（获得证书）FSC商标培训模块，证明其具备< FSC-PRO-20-004 FSC培训计划通用要求>中规定的能力；
g) 对于审核团队负责人，应具备相应范围内的审核员资格，并能够管理审核流程和审核团队，包括撰写报告、有效利用团队资源、团队管理、在审核过程中代表外部团队以及管理利益相关者关系（包括预防或解决冲突）。[+][6.1.2.1 a)]
6.1.2.2 为识别和培训参与认证过程的人员而制定的程序应要求认证机构：
a) 根据人员的职能，确定其初始和持续培训需求；
b) 根据以下规定界定初始培训和持续培训的范围：
i. 根据 a) 项和/或监测确定的培训需求；
ii. 根据适用的资格要求对评价结果进行评价；
c) 开展内部培训，涵盖认证机构与其认证活动相关的所有内部方面；
d) 为审核人员提供初始培训，并确保持续培训（见附件 2 ）；
e) 至少派遣一名认证机构代表参加年度国际/国家/地区FSC校准会议（如有），重点关注森林管理标准的解释和应用。 [+][6.1.2.1 b)]
6.1.2.3 认证机构应按照附件 2表 4 的规定，对以下活动的审核员的个人素质进行评审：
a) 审核员候选人遴选；
b) 审核员资格认证过程；
c) 对审核人员的监督；
d) 审核员绩效评价。 [ × ]
注：评审个人特质的方法可能包括个人面谈、评审中心、心理测量测试和/或人员观察/监督。
6.1.2.4 [bookmark: _Ref187669018]认证机构应按照ASI-PRO-20-112-ASI 审核员和培训注册条例，向 ASI 注册合格审核员，包括自由职业审核员。 [ × ]
6.1.2.5 [bookmark: _Ref170137562]对包括自由职业审核员在内的审核员的绩效进行监督的程序应要求认证机构：
a) 对审核人员进行定期监督；
b) [bookmark: _Ref170137564]根据监测结果和见证人审核，至少每三年进行一次绩效评价；
注意：ASI 进行的见证人评审不能被认证机构用作满足此要求的替代方案。
c) 考虑监测和评价结果，以确定是否需要进一步培训；
d) 将监测和评价结果记录在审核员绩效考核报告中。[+][6.1.2.1 e)]
6.1.2.6 [bookmark: _Ref170216924]根据第6.1.2.5条对审核员进行绩效评价 b)应以风险为基础，且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 符合附件 2所列的审核员资格要求；
b) 符合认证机构的操作程序和指南，包括与利益冲突、保密和反腐败政策相关的问题；
c) 结合现场观察、评价报告审查和来自组织的证实性反馈。[+][6.1.2.1 e)]
6.1.2.7 认证机构应当对提供外包服务的机构的审核员进行现场见证审核抽样调查（见第6.2.2条）。 [+][6.1.2.1 e)]
6.1.2.8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认证机构应暂停审核员的资格：
a) 审核员未满足定期监督所认定的持续资质要求；
b) 绩效评价结果表明绩效不合格；
c) 审核员显然违反了认证机构的操作规程和准则，例如参与了贿赂等腐败活动。 [×]
6.1.2.9 为了解除暂停，审核员应当消除导致暂停的不符合项。
示例 1：如果审核员没有接受有关 FSC 系统变更的持续培训，则在成功完成培训后，暂停资格将被解除。
示例 2：如果审核员每个日历年完成的现场审核天数少于三 (3) 天，则该审核员需要再次成功接受见证审核后，方可解除暂停。
例 3：如果审核员在 3 年内未被见证，则在成功见证后解除暂停。
6.1.2.10 如未能在认证机构规定的时间内解决不符合项或导致暂停审核资格的问题，则审核员的资格范围将被撤销或缩小。 [ × ]
6.1.3 与人员签订合同
本节对ISO/IEC 17065:2012没有其他要求。 
6.2 [bookmark: _Toc229736493]评价的资源
6.2.1 内部资源
本节对ISO/IEC 17065:2012没有其他要求。 
6.2.2 [bookmark: _Ref170217367]外部资源（外包）
6.2.2.1 如果认证机构将评价活动外包，则应确保提供外包服务的实体：
a) 是一个法人实体；
b) 符合本标准及其他FSC规范性文件的适用要求。 [+][6.2.2.1]
6.2.2.2 认证机构应确保提供外包服务的法律实体不得将与评价活动相关的工作进一步外包给其他法律实体。 [+][6.2.2.1]
注意：如果子公司属于向认证机构提供外包服务的法律实体的子公司，且该子公司受该法律实体的拥有和控制，则由该子公司开展的评价活动不视为进一步外包，前提是该子公司已包含在与认证机构签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中。
6.2.2.3 认证机构不得将授予、维持、续展、暂停、恢复或撤销认证的决定外包， 扩大或缩小认证范围。 [+][6.2.2.1]
6.2.2.4 与提供外包服务的机构签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应包含对外包活动范围（服务类型和地域覆盖范围）的描述，并应要求提供外包服务的机构至少做到以下几点：
a) 符合本标准的适用要求（包括ISO/IEC 17065:2012的相关要求）以及其他 FSC 要求；
b) 按照认证机构认可的程序实施外包服务（见第3.2e 条）;
c) 同意将认证机构认可合同中涵盖的任何附加限制纳入其中；
d) 同意禁止将认证机构认可范围内的认证活动后续外包；
e) 使用符合本标准规定的合格人员；
f) 按照第6.1.2.6条对审核人员进行绩效考核；
g) 同意由认证机构的合格且公正的代表对外包协议涵盖的活动进行定期内部审核；
h) 同意不做出任何暗示其自身已获得认可的声明；
i) 同意将他们的服务描述为“与[认证机构名称]合作”；
j) 同意其网站（如有）包含指向认证机构网站的链接，以便该组织能够按照第4.6.1条的规定获取信息；
k) 同意禁止在未经 FSC 事先授权的情况下，将 FSC 商标用于外包协议项下提供的服务；
l) 同意禁止独立批准该组织使用FSC商标，除非该组织已接受过相关培训（参见第6.1.2.1条f款） 。[+][6.2.2.3]
6.2.2.5 是否允许提供外包服务的机构使用FSC商标，由认证机构酌情决定。授权申请应由认证机构提交至FSC，邮箱地址为trademark@fsc.org 。 [ × ]
6.2.2.6 认证机构应在签订任何新合同或外包服务提供机构状态发生变更后的三十 (30) 天内通知 ASI 并提供以下信息：
a) 提供外包服务的机构名称；
b) 联系信息包括：地址、电话和电子邮件；
c) 合同范围（地理区域、服务类型等）；
d) 合同签署日期；
e) 合同到期日。 [×]
7. [bookmark: _Toc229736494]过程要求
7.1 [bookmark: _Toc229736495]总则
[bookmark: _Ref170390187]注：FSC针对森林管理认证和产销监管链认证制定了不同的方案，每个方案都有其特定的要求。每个方案均遵循ISO/IEC 17000:2020中定义的功能方法。方案的具体要求旨在作为每个方案的附加要求，并不取代本标准中规定的要求。
7.1.1 认证机构应根据《 FSC-STD-20-007认证机构具体要求 -森林管理》及相关要求，对组织进行森林管理认证评价。 [+][7.1.2]
7.1.2 认证机构应根据《 FSC-STD-20-011认证机构的具体要求-产销监管链》及相关要求，对组织进行产销监管链认证（包括项目认证）评价。 [+][7.1.2]
7.1.3 如需对FSC认证或认可要求作出解释，认证机构应按照< PSU-PRO-10-201问询程序>与FSC联系。如需就ASI调查结果作出解释，认证机构应将相关的ASI调查结果告知FSC。 [+][7.1.3]  
7.1.4 认证机构可在存在超出其自身及被认证机构控制范围的特殊且合理的情况时，申请豁免FSC规范性要求（但不包括ISO 17065:2012中规定的要求）。认证机构应按照< PSU-PRO-10-201 询价程序>提交豁免申请。 [+][7.1.3]  
注1：所有豁免均须经认证机构根据实际申请和理由进行审查和批准。
注2：如果对适用于认证机构的要求给予豁免，FSC 将要求 ASI 在其下一次总部评审中检查认证机构对豁免的执行情况。
7.2 [bookmark: _Toc229736496]申请
7.2.1 认证机构至少应从FSC认证申请人处获取以下信息：
一般的信息
a) 法定名称（包括本地名称或商号）；
b) 注册地址和邮寄地址；
c) 注册号或税务识别号；
d) 联络人;
e) 组织正在申请认证的规范性文件；
f) 运营模式类型 （单点、多点、组）
g) 过去五年内向FSC或其他森林认证方案提交的当前或先前申请或认证；
适用于森林管理和受控森林管理认证
h) 森林类型；
i) 所有权类型；
j) 经营单元数量及面积（公顷）；
k) 对于 SLIMF 和社区森林，资格标准按照 < FSC-STD-01-003 SLIMF 和社区森林资格标准> 执行；
适用于监管链认证
l) 根据《 FSC-STD-40-004a FSC产品分类》确定产品组/类及相应的产品类型；
m) 站点数量；
n) 各产品组的控制系统类型（转移、贷项、百分比）；
适用于项目认证
o) 项目名称及地点；
p) 项目范围描述，包括整个项目的声明、特定组成部分的声明或声明百分比。 [+][7.2]
7.2.2 如适用，认证机构应向申请人索取近五年内最新的FSC评价报告，并在认证过程中予以考虑。 [+][7.2]
7.2.3 认证机构应向申请人提供有关认证过程和适用的FSC认证要求的所有必要信息。 [ × ]  
7.2.4 如果认证机构制定的任何文件（例如，宣传材料、报告模板）结合了FSC和其他来源的要求，则应在文件中明确说明。[ × ]
7.3 [bookmark: _Toc229736497]申请评审
7.3.1 认证机构不得依赖其已授予该组织的其他林业方案的认证结果而省略任何评价活动。[+][7.3.5]
7.3.2 认证机构应当拒绝已被FSC系统封禁的组织的认证申请。
注：被屏蔽组织名单可在FSC认证数据库（ search.fsc.org ）中查阅。 被屏蔽组织的认证状态标记为“已暂停并屏蔽”或“已终止并屏蔽”。
7.3.3 认证机构应拒绝已获得有效或暂停的FSC认证的经营单元或点的认证申请，但根据附件6正在进行认证转移程序的情况除外。[ × ]
7.4 [bookmark: _Toc229736498]评价
7.4.1 认证机构应按照附件3规定的要求指派审核小组。 [+][7.4.2]
7.4.2 对于森林管理评价，应根据每个认证机构在每个国家/地区的证书持有者数量，适用以下审核员轮换要求：
a) 证书持有人超过二十 (20) 人的：任何审核员不得连续三次 (3) 担任同一组织的审核团队成员；
b) 对于拥有 11 至 20 名证书持有者的机构：任何审核员宜不得连续三次以上担任同一机构的审核团队成员。如果同一审核员连续三次以上对同一机构进行审核，认证机构应说明为何无法或不宜轮换审核员，并应说明如何确保进行公正、客观、以证据为基础的审核；
c) 证书持有者少于十 (10) 人时：建议在连续三次审核后进行审核员轮换。 [+][7.4.2]
7.4.3 对于所有其他类型的评价，认证机构宜确保同一审核员对受评机构的连续审核次数不超过三次。如果同一审核员对受评机构的连续审核次数超过三次，认证机构应说明为何无法或不宜轮换审核员，并说明如何确保审核的公正性和客观性，以及审核是否基于证据。 [+][7.4.2]
7.4.4 认证机构仅可使用在认证转让之前进行的认证评价结果，前提是认证机构符合附件6的相关要求。 [+][7.4.5]
注意：这适用于证书转移的情况，即颁发证书的机构在转移之前进行评价。
7.4.5 如果存在较高的诚信风险，认证机构应按照附件4的规定实施额外的评价活动。[ × ]
7.4.6 认证机构如发现违反《 FSC-POL-01-004 关联方政策》的行为，应通过dispute.resolution@fsc.org通知 FSC 国际组织。 [ × ]
7.4.7 如果认证机构发现可能存在合格评定问题的迹象，则应调查此事，以获取合格或不合格的证据。 [ × ]
不符合项和评价报告
7.4.8 [bookmark: _Ref166701093][bookmark: _Ref168074669]不符合项按以下标准分级：
a) 如果符合以下条件，则不符合项应视为轻微不合格：
i. 这只是暂时的失误，或者
ii. 它是不寻常的/非系统性的，或者
iii. 不合规行为的影响在时间和组织规模上都有限，而且
iv. 这不会导致未能从根本上实现相关要求的目标。
b) 如果一项不符合项单独或与其他不符合项结合使用，导致或可能导致在评价范围内未能从根本上实现相关要求的目标，则该不符合项应被视为重大不符合项。此类根本性失败可能由以下重大不符合项表明：
i. 持续很长时间，或者
ii. 是系统性的，或者
iii. 影响生产的各个方面，或者
iv. 影响FSC体系的完整性。 [ × ]
7.4.9 审核员应在审核结束会议上提交审核发现结果，包括初步的轻微和/或重大不符合项和观察意见。 [+][7.4.6]
7.4.10 [bookmark: _Ref189768073]审核员应当记录不符合项，记录内容至少应包括：
a) 对不符合项的描述；
b) 不符合项所依据的客观证据；
c) 不符合项的等级（轻微或严重）；
d) 实施纠正的时间表；
e) [bookmark: _Ref166591685][bookmark: _Ref170725866]实施纠正措施的时间表。 [×]
7.4.11 [bookmark: _Ref188820645]不符合项的处理期限应不超过以下时限：
a) 重大不符合项：在认证决定作出之前，应实施纠正和纠正措施（有关认证决定时间表，请参见第7.6.2条）；
注意：重大不符合项可能要求组织立即采取行动。例如：立即停止使用高危农药、违反法律义务、产品不合格、对系统完整性构成风险或造成严重环境损害的活动。
b) 轻微不符合项：在认证决定之前实施纠正措施（有关认证决定时间表，请参阅第7.6.2条），并在下次监督评价之前实施纠正措施。
7.4.12 [bookmark: _Ref188861628]当组织具备以下条件时，认证机构应认为不符合项已关闭：
a) 针对重大不符合项实施了纠正和纠正措施；
b) 已对轻微不符合项实施了纠正措施。
注：对于轻微不符合项，纠正措施最多可实施至下次监督评价之时。 [ × ]
7.4.13 认证机构应将缺少有效的FSC 认证方案许可协议 (TLA) 视为重大不符合项，并且纠正该不符合项的期限最长为自缺少 TLA 之日起三十 (30) 天，前提是 TLA 未被终止（无论是否有正当理由）。 [ × ]
7.4.14 认证机构应核实已识别的不符合项是否已在规定期限内予以纠正（参见第7.4.11条和第7.4.12条）。如果已识别的不符合项未在规定期限内予以纠正，则：
a) 对于主要（重新）评价，应作出不（重新）授予认证的决定；
b) 进行监督评价后，将决定暂停认证。 [ × ]
注：有关不符合项关闭流程，请参见附件 5。
7.4.15 认证机构应在下次评价中核实轻微不符合项的纠正措施的实施情况；如果纠正措施未得到充分实施，则认证机构应将其视为重大不符合项。
7.4.16 [bookmark: _Ref168074687]重大不符合项不得降级为轻微不符合项。 [ × ]
7.4.17 审核员可能会发现一些尚未构成不符合项的问题的早期阶段，但审核员认为，如果组织不加以解决，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未来出现不符合项。认证机构应将此类观察结果记录在评价报告中，作为“观察结果”供组织参考。 [ × ]
7.4.18 认证机构应在审查和决策之前，按照以下规定的报告撰写要求，将评价活动的结果记录在评价报告中：
a) < FSC-STD-20-007 认证机构的具体要求-森林管理> 森林管理评价报告和公开摘要；
b) < FSC-STD-20-011 认证机构的具体要求-监管链> 监管链和项目认证[ × ]
7.4.19 在审核结束会议后九十 (90) 天内向组织提供初步评价报告，该报告至少应包括已识别的不符合项（见第7.4.10条）。 [×]
7.4.20 [bookmark: _Ref189767754]认证机构应按照认证决定时间表（见第7.6.2条）提交最终评价报告，其中包括认证决定。 [×]
7.5 [bookmark: _Toc229736499]复核 
本节对ISO/IEC 17065:2012没有其他要求。 
7.6 [bookmark: _Toc229736500]认证决定
7.6.1 认证机构应确保负责做出认证决定的人员或人员群体享有以下权利：
a) 参与认证决策的明确规则，包括资格、经验和公正性的要求；
b) 所有相关人员均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包括但不限于在认证决定结果中存在经济或其他商业利益。 [+][7.6.2]
7.6.2 [bookmark: _Ref168055522]认证机构应当按照以下最长期限和要求作出认证决定：

主要评价
a) 对于监管链和项目评价，应在审核结束会议后的六（6）个月内完成；
b) 森林管理和受控森林管理评价的审核结束会议后十二（12）个月内；
c) 在森林管理评价中，如存在重大不符合项，无法在十二 (12) 个月内做出积极的认证决定，则在审核结束后最多十八 (18) 个月内，应进行现场评价，以验证主要评价结果的有效性并评价管理体系的任何变更；
监督评价和重新评价
d) 审核结束会议后六（6）个月内；
注：此时间表同样适用于在评价间隙发现的不符合项，例如因虚假申报或调查而发现的不符合项。在这种情况下，审核结束会议可被不符合项的识别会议所取代。
e) 如果在审核结束会议后三十 (30) 天内出现五 (5) 项或以上重大不符合项；
i. 审核员应在审核结束会议上将暂停认证的建议告知认证决策机构或人员；
ii. 在作出认证决定后十（10）日内暂停认证。 [ × ]
注1：无论这些重大不符合项是否与新的要求或重大变更的要求有关。
注 2：在认证机构正式作出认证决定之前，可以考虑组织提供的针对已发现不符合项的其他证据。
7.6.3 认证机构仅在组织具备以下条件时方可授予（重新）认证：
a) 签订并持有适用于运营模式（单一、多站点或集团）的有效且最新版本的TLA，且FSC商标的使用权未被暂停；
b) 关闭所有不符合项；
c) 与认证机构签署了认证协议。 [ × ]
7.6.4 认证有效期不得超过五（5）年。 [ × ]
7.6.5 [bookmark: _Ref175047678]为便于完成重新评价，认证有效期可特殊延长一次，最长不超过六 (6) 个月，但须基于认证机构和被认证机构无法控制的情况。认证机构应采取以下步骤： 
a) 记录情况；
b) 更新 FSC认证数据库（search.fsc.org ）中的条目。 [ × ]
注 1：延期的合理情况不包括评价计划或安排方面的问题。
注 2：第7.6.5条不适用于监管链项目认证。
7.6.6 只有经过重新评价并获得肯定认证决定后，才能授予重新认证。
7.7 [bookmark: _Toc229736501]认证文件
7.7.1 [bookmark: _Ref170387964]认证机构应将所有森林管理和产销监管链认证信息登记在FSC认证数据库中：
注：FSC认证数据库被视为正式的认证文件。
a) 法定名称（包括本地名称或商号）； [+][7.7.1 c)]
b) 注册地址和邮寄地址； [+][7.7.1 c)]
c) 认证范围的描述，包括： [+][7.7.1 d)]
i. 依据表1确定的认证类型；
ii. 运营模式类型（单点、多点或集团）；
iii. 若涉及联合森林管理及产销监管链认证，应说明相关流程/活动（例如：生产、进口、加工、仓储、运输、贸易等）以及公开版认证摘要报告；
iv. 若涉及产销监管链认证，应说明相关流程/活动（参见上文第7.7.1 c) iii款）、用于进行FSC声明（转移法、百分比法、信用法）的控制体系，以及依据《FSC-STD-40-004a FSC 产品分类》确定的产品组别 ； 
v. 若涉及产销监管链项目认证，应说明是进行完整的项目认证声明，还是仅针对项目特定组成部分进行的声明，抑或是百分比声明；
vi. 参照该组织接受评价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注：纸质证书上可以省略规范性文件的版本号。FSC认证数据库被视为正式的认证文件，也是认证状态的主要信息来源。
d) [bookmark: _Ref184720328]根据相关认证类型出具的认证声明；[+][7.7.1]
i. 森林管理认证：[该组织]获准使用 FSC 商标，根据 FSC 的原则和标准，在认证范围内的 经营单元内宣传负责任的森林管理； 
ii. 以生态系统服务为范围的森林管理认证：[该组织] 可以使用 FSC 商标，根据 FSC 的原则和标准，在认证范围内的 经营单元中宣传负责任的森林管理和经核实的生态系统服务影响/声明；
iii. 联合森林管理和产销监管链认证：[该组织] 被允许使用 FSC 商标，根据 FSC 的原则和标准，在认证范围内的 经营单元中宣传负责任的森林管理，并销售带有 FSC 声明的列明产品；
iv. 受控森林管理认证：[该组织]可以宣传其在认证范围内的 经营单元的受控森林管理，并销售带有 FSC 声明的列明产品；
v. 产销监管链认证：[该组织]可以使用 FSC 商标宣传其 FSC 认证状态，并销售带有 FSC 声明的列明产品，以及宣传列明产品支持负责任的森林管理；
vi. 监管链项目认证：[该组织]可以使用 FSC 商标宣传其 FSC 认证状态，销售带有 FSC 声明的列明项目，并宣传列明项目支持负责任的森林管理；
e) 注册号或税务识别号；[+][7.7.1]
f) [bookmark: _Ref170854799]认证状态； [+][7.7.1]
g) 认证机构根据表1颁发的认证注册代码。 [+][7.7.1]
注意：项目认证不受有效期要求的限制。[+][7.7.1 e)]
[bookmark: _Ref168071349]表1不同类型认证的认证注册代码
	认证方案
	认证类型
	认证注册码

	森林管理
	森林管理认证
	XXX-FM-######-***

	
	注 1：此类认证授予那些不打算根据其管理目标出售任何林产品的申请人，例如国家公园、保护区、水资源保护区。

	
	联合森林管理和产销监管链认证
	XXX-FM/COC-######-***

	
	注 2：当组织打算销售经 FSC 认证的林产品，并且已将其纳入其认证范围时，需要此类认证。

	
	受控森林管理认证
	XXX-CFM-######

	监管链
	监管链认证
	XXX-COC-######-***

	
	受控木材产销监管链认证（符合FSC-STD-40-005标准）
	XXX-CW/COC-######-***

	
	注3：此受控木材认证并非独立认证。在监管链认证中签发的受控木材代码应与监管链代码具有相同的6位数字。

	
	监管链项目认证
	XXX-PRO-######-***

	
	注 4：XXX 是与 ASI 商定的认证机构的首字母缩写，###### 是一个唯一的六位数字或数字和字母的组合，*** 是仅颁发给团体或多站点认证成员的子认证代码，可以是数字、大写字母或数字和大写字母的组合。

	
	注 5：如果认证被撤销，后来又重新授予同一法人实体，则可以使用原认证注册码。


7.7.2 认证机构不宜将相同的代码编号颁发给不同的法人实体。（例如：认证机构不宜向A公司颁发监管链认证XXX-COC-123456，向B公司颁发FM认证XXX-FM-123456）。 [×]
7.7.3 在所有相关信息均已在FSC认证数据库中注册后，认证机构可以向已注册的法人实体颁发证书（参见上文第7.7.1条）。 [+][7.7.3]
7.7.4 如果认证机构向该组织颁发证书，则证书应包含以下内容：
a) FSC标志，其大小不得小于认证机构的标志；
b) 参考 FSC 认证数据库（ search.fsc.org ）以获取认证涵盖的产品组和地点的完整列表；
c) 明确声明该证书应归颁发该证书的认证机构所有，并且如果认证机构要求，该证书及其所有副本或复制品应予以退还或销毁；
d) 免责声明：“此认证的有效性应在（ search.fsc.org ）上进行验证”；
e) 免责声明指出：“本证书本身并不构成证书持有人提供的特定产品获得 FSC 认证[或 FSC 受控木材]的证据。证书持有人提供、运输或销售的产品只有在销售和交付文件中明确注明所需的 FSC 声明时，才能被视为在本证书的范围内。”
f) 证书签发编号（用于重新签发或续期证书）；
g) ISO 17065:2012第7.7.1条和第 7.7.2条规定的要求。 [+][7.7.1, 7.7.2]
7.7.5 监管链组或多点证书上规定的范围应明确表明，所涵盖的产品和流程/活动是由参与点网络执行的，而不是由每个参与点单独执行的。 [×]
7.7.6 每项认证仅向中央办公室/集团实体颁发一份（1）份团体或多站点证书，证书本身、附录或证书中另行提及的所有参与站点清单均应列明。 [×]
7.7.7 认证机构可向团体或多站点证书的参与站点颁发证书。如颁发子证书，则子证书应包括：
a) 明确提及持有证书的团体或多站点组织；
b) 对参与点范围的说明（该范围应包含在主证书的范围之内）；
c) 颁发给参与站点的子证书代码。
7.7.8 除第7.7.1d)条要求的信息外，证书上包含任何其他文字，应事先获得FSC的书面批准。 [×]。
7.7.9 除非另有规定，认证机构应将试点测试结果临时授予的认证登记在FSC认证数据库中。
注1：试点测试是为了了解正在开发的需求或概念实施后可能产生的效果而开展的活动。试点测试可能会导致在FSC认证产品的标签和推广中暂时使用FSC商标。
注 2：试点认证的流程要求，包括申请、评价、审查、决策和认证文件，取决于测试范围，因此单独规定。
7.8 [bookmark: _Toc229736502]获证产品名录
7.8.1 认证机构应按照上述第7.7.1 条规定，将所有森林管理和产销监管链认证登记在 FSC 认证数据库中。 [+][7.8]
注：此项满足ISO/IEC 标准 第 7.8 条中规定的要求。
7.8.2 如果 FSC 宣布 FSC 认证数据库 ( search.fsc.org ) 出现故障，认证机构应在认证决定作出后的十 (10) 天内通知 ASI 和 FSC 已授予认证或重新认证。 [+][7.8]
7.8.3 认证机构应确保FSC认证数据库和公开的认证报告摘要中的数据条目准确、及时更新。 [+][7.8]
7.9 [bookmark: _Toc229736503]监督
7.9.1 认证机构应当按照相关方案评价标准规定的频率，定期对被认证机构进行监督评价。 [+][7.9.1]
7.9.2 认证机构可根据以下因素增加监督评价的频率：
a) 经营规模（例如 经营单元的面积、制造商的产量，或贸易商的价值和/或营业额）；
b)  经营单元的资源管理强度（例如木材采伐的频率和水平）；
c) 管理系统的复杂性（例如监管链控制系统）；
d) 风险评审结果；
e) 资源基础对管理干预的生态或社会敏感性；
f) 相关运营人员（管理人员和员工、承包商）的经验和业绩记录；
g) 认证机构发现的任何不符合项的数量和性质；
h) 利益相关者提交的任何投诉的数量和性质。 [+][7.9.1]
注：FSC 可要求认证机构对某些地理区域或认证服务进行更高的监督频率和/或特定的评价活动，这些区域或服务因内部风险评审而被指定为“高诚信风险”（见附件 4 ）。
7.9.3 认证机构仅在以下情况下才会批准组织维持认证：
a) 符合并持续符合认证机构和FSC关于维持认证的所有要求；
b) 符合认证机构和FSC关于声明、标识、认证标志或商标的所有要求；
c) 根据条款e)的规定，关闭所有已识别的不符合项；
d) 继续按时缴纳所有规定的费用和成本；
e) 接受认证机构确定的以及FSC要求的监督；
f) 持有适用于相应经营模式（单点、多点、集团）的有效TLA许可协议版本，且该版本未暂停使用FSC商标的权利。 [+][7.9.3]
7.9.4 认证机构应当在每次监督评价后记录认证决定。 [ × ]
7.10 [bookmark: _Toc229736504]影响认证的变更
7.10.1 认证机构应在认证要求公布之日起三十 (30) 个日历日内，将 FSC 认证要求或其自身影响认证要求的变更通知所有受影响的组织。 [+][7.10.1] 
7.10.2 在新的或修订的FSC认证要求生效日期之前获得认证的组织，应按照适用的过渡要求进行评价。 [+][7.10.3]
7.11 [bookmark: _Toc229736505]认证的终止、缩减、暂停或撤销
7.11.1 当发现不符合FSC认证要求的情况时，认证机构应当执行本标准第7.4.8条至第7.4.20条规定的要求。 [+][7.11.1]
7.11.2 [bookmark: _Ref175589829]认证机构变更认证范围的必要条件应包括以下要求：
a) 范围变更不得包括或导致认证的有效期超过原先授予的期限；
b) 认证机构有权在决定是否变更认可范围之前，对已认证的运营场所进行检查；
c) 如果认证机构认为范围变更在面积、管理或运营影响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则认证机构应在批准范围变更之前检查现场；
d) [bookmark: _Hlk170308227]如果范围变更导致运营模式（单一、多站点、集团）发生变更，而组织持有的TLA不适用于该变更：
i. 认证机构应根据认证类型启动签署TLA的程序；
ii. 除非组织持有适用于运营模式（单站点、多站点、集团）的最新版本的 TLA，否则认可范围的变更不得生效；
e) 在适用情况下，旧证书应退还给认证机构或由组织销毁，并颁发反映范围变更的新证书。
注 1：	团体认证参与点的增加或减少不视为范围变更，除非认证机构认为该变更应对团体认证持有人的管理体系进行重大变更。
注2：	所有权、组织结构或管理体系的变更可能导致范围变更。 [+][7.11.1]
7.11.3 认证机构可根据其合同要求，通过撤销或取消与被认证机构的认证协议来终止认证。 [+][7.11.3]
7.11.4 如果 TLA 已终止，认证机构应在收到 FSC 通知后三 (3) 天内终止受影响的认证。
7.11.5 [bookmark: _Ref175576637]如果认证机构终止对某一国家或地区所有组织的认证，则应至少提前六 (6) 个月通知这些组织，以便其寻找新的认证机构。 [+][7.11.3]
注意：本条款仅适用于认证机构根据第2.6条规定终止组织认证而不减少其认可范围的情况。
7.11.6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认证机构应最迟在监督评价审核结束会议后六 (6) 个月内暂停认证：
a) 未解决的不符合项未在规定时间内予以关闭；
b) 由于认证机构无法控制的情况，无法做出维持认证的决定。 [+][7.11.3]
注1：情况可能不包括认证机构人员短缺。
注 2：认证机构无法控制的情况可能包括但不限于：组织或其他方阻止使用评价结果和/或组织延迟或拒绝接受评价结果或评价报告。
注：此要求同样适用于在两次评价之间发现的不符合项，例如因虚假声明或调查而发现的不符合项。在这种情况下，时限是指自发现此类不符合项之日起 6 个月。
7.11.7 [bookmark: _Ref168076204]如果认证机构收到 FSC 或 ASI 提供的证据，表明该组织违反了第4.1.2.1条e)和m)款规定的认证协议要求，则认证机构应暂停该组织的认证资格，直至该组织满足相关要求（即提供信息或访问权限）。 [+][7.11.3]
7.11.8 如果授予的 FSC 商标使用权被暂停，认证机构应在收到 FSC 通知后三 (3) 日内暂停受影响的认证。 [+][7.11.3]
7.11.9 认证暂停期限最长为十二 (12) 个月。经证明合理，认证机构可酌情将暂停期限延长至十八 (18) 个月，以便组织整改不符合项。此期限过后，认证将被撤销。如暂停期限超过十二 (12) 个月，认证机构应进行监督评价。 [+][7.11.3]
7.11.10 如果认证机构暂停或撤销认证，则应在暂停或撤销之日起三 (3) 日内，在 FSC 认证数据库 ( search.fsc.org ) 中更新认证状态，并注明暂停或撤销的生效日期和原因。 [+][7.11.3]
7.11.11 认证机构应当向其认证被暂停或撤销的组织发出通知函。通知函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a) 对认证状态（暂停或撤销）做出明确声明；
b) 认证状态变更正式生效的日期；
c) 支持认证状态变更的理由应包括但不限于违反认证协议的详情或证明不符合适用认证要求；
d) 要求撤销所有对FSC商标的使用；
e) 停止进行FSC认证声明的要求；
f) 对于暂停认证的情况，应告知暂停期限最长为十二 (12) 个月（特殊情况下最长可达十八 (18) 个月），期限届满后认证将被撤销。 [+][7.11.4]
7.11.12 认证机构应保留组织已收到通知函的证据（例如组织的书面收据、邮政部门的投递收据）。 [+][7.11.4]
7.11.13 如果组织已按照第7.4.12条的规定解决了已发现的不符合项，则认证机构可以在暂停认证后恢复认证。 [+][7.11.6]
7.11.14 如果认证机构在原认证到期、终止或撤销之日起十二 (12) 个月内对原机构进行了主要评价，则认证机构应当考虑在原认证到期、终止或撤销时尚未整改的任何重大或次要不符合项。 [ × ]
7.11.15 [bookmark: _Ref175512085]认证机构可根据FSC认证要求进行全面评价，在组织现有FSC认证到期或终止后，随时向该组织授予FSC认证。在此情况下，认证机构应要求迁移FSC认证数据库记录，而非创建新条目。 [ × ]
7.11.16 在记录迁移日期之前，认证机构应向FSC（database@fsc.org）提交申请，其中包含其希望分配给该组织的认证代码。 [ × ]
注意：许可证代码无法随记录一起迁移。
7.12 [bookmark: _Toc229736506]记录
7.12.1 认证机构应按照适用的数据保护法规，保存与FSC要求实施相关的准确、完整和清晰的记录，并且这些记录应随时可供认可机构和ASI进行评价，例如包括以下内容：
a) 认证机构人员档案，包括简历、资格证书、保密协议、培训记录和潜在利益冲突声明；
b) 审核员绩效评估；
c) 提供外包服务的机构及相关协议清单；
d) 认证机构委员会的运作；
e) 认证申请；
f) 认证协议；
g) 认证评价报告和摘要；
h) 利益相关者和同行评审意见及认证机构的回应；
i) 认证决定；
j) 组织及其认证产品的登记册；
k) 认证投诉或申诉，包括负责审查此类投诉或申诉的委员会会议记录或笔记；
l) 实施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
m) FSC商标使用许可；
n) 向受影响的组织传达新的或修订的FSC认证要求。 [+][7.12.1]
7.13 [bookmark: _Ref175590746][bookmark: _Toc229736507]投诉和申诉
7.13.1 认证机构接收、评价和处理投诉和申诉的程序至少应包括以下要素：
a) 允许受害方有机会向认证机构合同控制（例如雇员）或组织控制（例如委员会）的实体（个人、团体或委员会）提出投诉或上诉；
投诉人/上诉人与处理投诉和上诉的认证机构人员进行远程或面对面会议的可能性。
b) 要求申诉人或上诉人提供申诉或上诉的清晰描述、支持申诉或上诉中每一项内容或方面的证据，以及提交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7.13.1]
7.13.2 认证机构可以制定处理持续性及恶意投诉的流程。制定此类流程时，认证机构应符合< FSC-PRO-10-008 FSC认证方案投诉处理>的相关要求。 [ × ]
7.13.3 认证机构应向FSC登记所有投诉。如果FSC投诉管理系统无法使用；
a) 认证机构应向FSC提供年度投诉概览。 根据FSC提供的模板。 
b) 认证机构应于次年第一季度向FSC提交年度概览摘要，提交邮箱为dispute.resolution@fsc.org。[ × ]
7.13.4 认证机构应使用公开认证摘要报告中所用的语言对投诉和申诉作出回应，或与投诉人就所使用的语言达成一致。 [ × ]
7.13.5 如投诉人提出要求，认证机构应保护投诉人与被投诉机构之间的匿名关系。 [ × ]
7.13.6 认证机构应将未经证实的匿名投诉和不满表达视为利益相关方意见，并在下次评价中予以处理。 [ × ]
7.13.7 [bookmark: _Ref185858723]认证机构应寻求及时解决投诉和申诉，尤其应关注以下方面： 
a) 确认收到投诉或申诉；
b) 在收到投诉或申诉后的两 (2) 周内，提供初步答复，包括认证机构拟采取的后续行动方案概述；
c) 及时向投诉人/上诉人通报投诉/上诉的评价进展情况；
d) 调查指控，并在收到投诉或上诉后三（3）个月内，在结论中明确提出所有拟采取的行动。 [×]
注意：对于持续或无理的投诉，根据第7.13.7条，时间限制可有例外情况。
7.13.8 认证机构应当在认定投诉已结案时通知投诉人，这意味着认证机构已收集并核实所有必要信息，调查了指控，对投诉作出决定并回复了投诉人。[+][7.13.7]
7.13.9 如果问题未能通过认证机构自身程序的全面实施得到解决，或者投诉人/申诉人不同意认证机构的结论和/或对认证机构处理投诉/申诉的方式不满意，则应给予投诉人/申诉人向ASI提出申诉的机会。作为最终步骤，投诉人/申诉人可将申诉提交至FSC。 [ ×]
8. [bookmark: _Toc229736508]管理体系要求
8.1 [bookmark: _Toc229736509]可选方式
8.1.1 一般的
本节对ISO/IEC 17065:2012没有其他要求。 
8.1.2 选项 A
除ISO 17065:2012外，FSC 要求在下文第8.2.1条中规定。
8.1.3 选项 B
除ISO 17065:2012外，FSC 要求在下文第8.2.1条中予以规定。
8.2 [bookmark: _Toc229736510]通用的管理体系文件（方式 A 和方式 B 均适用）
8.2.1 [bookmark: _Ref168078934]认证机构应将以下操作程序记录在案：
a) 处理申请；
b) 根据适用的FSC要求，准备和开展评价（包括预评价、主要评价、监督和重新评价过程）；
c) 根据特定标准和条件进行不事先通知或临时通知的审核；
d) 审核和最终确定评价报告（包括公开的评价总结报告和监督报告）；
e) 识别、管理和跟踪组织中的不符合项；
f) 各种类型的认证决策；
g) 登记认证状态并颁发证书；
h) 对使用 FSC 商标的申请进行审核和批准；
i) 管理利益冲突；
j) 处理投诉和申诉；
k) 内部和外部文件的管控；
l) 识别、管理和跟踪认证机构运营中的不符合项以及相关的预防和纠正措施；
m) 其他必要的程序，以符合适用的FSC要求。 [+][8.2.1]
8.3 [bookmark: _Toc229736511]文件控制（方式A）
本节对ISO/IEC 17065:2012没有其他要求。 
8.4 [bookmark: _Toc229736512]记录控制（选项 A）
本节对ISO/IEC 17065:2012没有其他要求。 
8.5 [bookmark: _Toc229736513]管理层评审（方式A）
8.5.1 一般的
本节对ISO/IEC 17065:2012没有其他要求。 
8.5.2 审查输入
8.5.2.1 管理评审的输入内容应包括对内部审核及其计划有效性的分析，以确保始终符合ISO/IEC 标准 以及FSC认证要求。 [+][8.5.2]
8.5.3 审查结果
本节对ISO/IEC 17065:2012没有其他要求。 
8.6 [bookmark: _Toc229736514]内部审核（方式A）
8.6.1 认证机构应确保内部审核由熟悉适用FSC要求的人员进行。 [+][8.6.4 a)]
8.6.2 内部审核应考虑所有新的或修订的FSC要求和指南，以确保认证机构的政策和程序持续符合所有适用的FSC要求。 [+][8.6.4]
8.6.3 内部审核计划应涵盖所有提供外包服务的机构。 [+][8.6.4]
8.6.4 每个提供外包服务的机构至少应接受一次年度审核。认证机构至少应每三年进行一次现场审核。此外，内部审核程序应明确规定应对提供外包服务的机构进行现场审核的标准和条件（例如风险评审结果、内部纠正措施要求、机构数量、投诉等）。 [+][8.6.4]
8.7 [bookmark: _Toc229736515]纠正措施（方式 A）
本节对ISO/IEC 17065:2012没有其他要求。 
8.8 [bookmark: _Toc229736516]预防措施（方式A）
本节对ISO/IEC 17065:2012没有其他要求。 

[bookmark: _Ref167829755][bookmark: _Toc229736517]附件一：避免利益冲突 
1.1	认证机构可以解释其评价结果或澄清要求，但不得在审核或培训中提供指导性建议或咨询。
1.2	为避免在各类别中出现利益冲突，认证机构应确保以下事项：
a) 培训：培训不提供公司特定的解决方案，也不与组织进行一对一的培训。
b) 模板：
i. 公开可用；
ii. 不要提供公司特定的解决方案；
iii. 添加免责声明，明确指出该模板并不保证符合FSC要求。组织有责任确保符合FSC要求；
iv. 使用是自愿的。
注意：	此类模板可以包含示例流程，这些流程可以针对特定行业或组织类型创建，但必须仅包含通用信息和虚构示例。不允许开发公司特定的流程、手册和指南。
	关于管理利益冲突的资料性指南
通用要求
个人或组织拥有某种利益并不一定意味着这种利益会导致冲突，或者这种利益是无法管理的。
只有当机构或个人层面的利益冲突没有得到承认和管理时，才会危及决策和组织的诚信。
识别潜在的利益冲突可能出现的地方，并在这些冲突发生之前进行管理，有助于加强整个组织。

对公正性的威胁
以下几种对公正性的威胁可能发生在认证机构和/或认证机构人员层面：
a) 自利/个人利益（例如经济利益或其他个人利益）：因追求自身利益而产生的威胁；
b) 机构收益
c) 自我评定/评审自己的工作：因评价自己的工作或同事的工作而产生的威胁；
d) 审核相关人员之间的过度熟悉/个人忠诚：例如，审核人员受到与被审核单位密切关系的影响而产生的威胁；
e) 恐吓：指审核人员受到（或认为自己受到）被审核单位或其他利益相关方公开或秘密胁迫而产生的威胁；
f) 倡导：代表受审核方（同时也是其客户）行事的机构或其人员，例如在解决争议时；
g) 竞争：例如，受审核单位与签约审核员之间的竞争。
 
保障审核员公正性的措施
建议认证机构采取以下保障措施，以减轻或消除对审核员公正性的威胁：
h) 禁令、限制、披露、政策、程序、惯例、标准、规则、机构安排和环境条件。宜定期审查这些内容，以确保其持续适用性；
i) 预防性保障措施，例如，为新聘审核员制定入职培训计划，强调公正性的重要性；
j) 保障措施——例如，禁止审核人员的家庭成员与组织之间存在某些雇佣关系；
k) 已建立惩戒机制以遏制违规行为。

自我评定威胁的保障措施
l) 公司员工遵守利益冲突程序，该程序规定了员工何时需要回避讨论或决策；
m) 该程序包括关于参与组织活动与参与影响该组织的审核或决策之间的时间间隔（如果允许）的标准；
n) 冲突声明列出了相关的就业经历，包括未成功的求职申请，因为这可能成为争议的根源；
o) 利益申报以及对利益申报所作出的决定（将个人从讨论和/或决策中移除）均记录在会议纪要中；
p) 组织有能力和权利对审核或决策团队的成员提出异议。







[bookmark: _Ref167835115][bookmark: _Toc229736518]附件二：森林管理和产销监管链审核员候选人和审核员的资格要求 
1.1. 认证机构应要求审核员候选人披露其当前或最近的 FSC 资格以及审核员资格在 ASI 注册簿中的状态（如适用）（见第6.1.2.4条）。
1.2. 表2和表3中规定的资格要求，并符合其资格范围（见第6.1.2.1条）。
[bookmark: _Ref188910949]表2森林管理审核员候选人和审核员的资格要求（规范性）
	1.1 审核员候选人的初始资格要求

	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
	1. 相关学科（例如生态学、林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环境科学）的高等教育（大学或学院学历）；
2. 三 (3) 年相关学科（例如生态学、林业、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的专业经验（例如森林管理、咨询、研究）。
注：林业博士学位（或同等学历）相当于 1 年工作经验。
或者
1. 中等教育（高中毕业证书）；以及
2. 六 (6) 年相关学科（例如生态学、林业、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的专业经验（例如森林管理、咨询、研究）。

	审核员和FSC培训：
	3. 成功完成（并获得证书）IRCA[footnoteRef:3]注册的“ISO 管理标准审核员课程”或 ISO 19011 审核技术课程，如 < FSC-PRO-20-004>中所述。 审核员培训计划。  [3: IRCA（国际注册审计师协会，网址： www.irca.org ）是一个审计师注册计划。] 


	
	4. 成功完成（获得证书）符合<FSC-PRO-20-004>规定的FM审核员培训 审核员培训计划> 。

	
	5. 在三年内至少参加四 (4) 次第三方设施管理审核的审核员培训，而：
a) 至少有一项（1）应为主要评价或重新评价；
b) 至少一项（1）应为监督评价
c) 至少两名（2）名成员应为审核团队的积极成员，其中一名成员应为审核团队负责人——如果审核员候选人将来有望担任该职务；
d) 两人（2）可以作为观察员。
注意：此项要求是指参与完整的审核过程。参与部分审核过程不符合此项要求。
6. 在所有四 (4) 次评价中，均应有一名合格的监督审核员出席，并应提供一份由监督审核员撰写的总体监督报告，其中包含对专业表现的建议。

	1.2 审核员的持续资格要求

	FSC培训：
	1. 每年成功完成持续培训取决于：
a) 由于新增或修订的要求，或其他相关修订（例如解释），导致FSC系统在相应范围内发生变更；和/或
b) 个人监测结果、组织反馈和/或评价过程。

	持续的专业经验：
	1. 每个资格范围每年至少进行三 (3) 天现场审核，且不得晚于次年三月底。
1. 参与审查评价结果和做出认证决定的审核员，可以按照资格范围，每年至少参加一次（1）现场审核作为观察员，以此代替上述第 2 点中列出的持续专业经验要求。

	审核员绩效评价：
	1. 见证人审核：每三 (3) 个日历年进行一次 (1) 见证人审核，并由监督审核员撰写一份包含建议的监督报告。
注意：见证审核的范围有特定性。其他认证方案的见证审核不适用于FSC体系。
1. 参与审查评价结果和做出认证决定的审核员，可以以每年每个资格范围至少参加一次（1）现场审核作为观察员的方式，代替第 4 点中列出的审核员绩效评价要求。



[bookmark: _Ref188910953]表3监管链 (CoC) 审核员候选人和审核员的资格要求（规范性）
	2.1 审核员候选人的初始资格要求

	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
	1. 高等教育（大专或大学学历）；以及
2. 在林产品行业拥有两年（2年）专业经验。
或者
1. 中等教育（高中毕业证书）；以及
2. 在林产品行业拥有四年（4）专业经验。
3. 以下专业经验被视为等同于林产品行业经验（清单并非详尽无遗）：
a) 具有ISEAL会员资格的认证方案人员（例如内部或外部审核员、审查员或决策者）；或
b) 中国 CQI/IRCA、Exemplar Global、ICA 和 CCAA 的注册 ISO 管理标准（ISO 9001、ISO 14001 或 ISO 45001）审核员/首席审核员。
4. 最多一年的全职工作经验可由四次额外的监督审核代替。

	审核员和FSC培训：
	5. 成功完成（获得证书）IRCA 注册的“ISO 管理标准审核员课程”或 ISO 19011 审核技术课程，如 < FSC-PRO-20-004>中所述。 审核员培训计划。 

	
	6. <FSC-PRO-20-004审核员培训计划>中规定的CoC审核员培训。 

	
	7. 在三年内至少参加四 (4) 次第三方合规认证 (CoC) 审核培训，且担任审核员：
a) 至少有一项（1）应为主要评价或重新评价；
b) 至少应有一项（1）监督评价；
c) 至少两名（2）名成员应为审核团队的积极成员，其中一名成员应为审核团队负责人——如果审核员候选人将来有望担任该职务；
d) 两人（2）可作为观察员。
注意：此项要求是指参与完整的审核过程。参与部分审核过程不符合此项要求。
8. 在所有四 (4) 次评价中，均应有一名合格的监督审核员出席，并应提供一份由监督审核员撰写的总体监督报告，其中包含对专业表现的建议。

	2.2 审核员的持续资格要求

	FSC培训：
	1. 每年成功完成持续培训取决于：
a) 由于新增或修订的要求，或其他相关修订（例如解释），导致FSC系统在相应范围内发生变更；和/或
b) 个人监测结果、组织反馈和/或评价过程。

	持续的专业经验：
	2. 每个资格范围每年至少进行三 (3) 天现场审核，且不得晚于次年三月底。
3. 参与审查评价结果和做出认证决定的审核员，可以按照资格范围，每年至少参加一次（1）现场审核作为观察员，以代替上述第 2 点中列出的持续专业经验要求。

	审核员绩效评价：
	4. 见证人审核：每三 (3) 个日历年进行一次 (1) 见证人审核，并由监督审核员撰写一份包含建议的监督报告。
注意：见证审核的范围有特定性。其他认证方案的见证审核不适用于FSC体系。
5. 参与审查评价结果和做出认证决定的审核员，可以以每年每个资格范围至少参加一次（1）现场审核作为观察员的方式，代替第 4 点中列出的审核员绩效评价要求。


表4森林管理和产销监管链审核员候选人和审核员的个人素质（规范性）
	审核员候选人和审核员应具备的个人素质：
a) 合乎道德的，即公平、真实、真诚、诚实和谨慎；
b) 思想开放，即愿意考虑其他想法或观点；
c) 善于交际，即在与人交往时懂得运用技巧；
d) 善于合作，即能有效地与他人互动；
e) 观察力强，即积极关注周围环境和活动；
f) 有洞察力，即本能地意识到并能够理解情况；
g) 适应性强，即能够轻松适应不同情况；
h) 坚韧不拔的，即坚持不懈、专注于实现目标；
i) 果断，即能够根据逻辑推理和分析及时得出结论；
j) 自立自强，即能够独立行动和运作；
k) 专业，即在工作场所表现出礼貌、认真和一般商务范儿；
l) 具有道德勇气，即愿意以负责任和合乎道德的方式行事，即使这些行为可能并不总是受欢迎的，有时可能会导致分歧或对抗；
m) 具有文化敏感性，即能够理解源于文化差异的行为；
n) 有条理，即表现出有效的时间管理、优先排序、计划和效率。


[bookmark: _Ref168045177][bookmark: _Toc229736519]附件三：审核团队
1.1 认证机构应制定审核团队的遴选和任命流程，并考虑实现审核目标所需的胜任能力。
对于所有类型的审核
1.2 审核团队应始终包括一名合格的审核员和一名审核团队负责人。
注意：该“团队”可以由一名合格的审核员组成，该审核员同时也是该“团队”的领导者。
1.3 审核团队中至少应有一名成员：
a) 精通审核所在地区的主要语言，例如审核语言/方言；或
b) 指定的独立口译员，该口译员不得是受评价机构的雇员或顾问；或
c) 如果公司提供书面声明确认满足以下所有标准，则应聘者需精通公司语言：
i.	所有与FSC要求相关的记录和程序均以公司语言书写并易于理解；
ii.	所有管理人员和承担 FSC 职责的人员都能流利地使用公司语言进行交流。
注：根据实现审核目标所需的技能水平，审核团队可能包括此列表中的多名人员。
1.4 审核团队的能力可由一名或多名技术专家补充。在这种情况下，应适用以下要求：
a) 技术专家所花费的时间应在审核计划中单独规定；
b) 他们参与审核的权限应限于他们被要求执行的任务，并且每个技术专家应被分配到审核团队中特定审核员的职责范围内；
c) 技术专家宜由其所负责的审核员陪同；
d) 如有必要，可允许技术专家在审核组长的指示下，独自进行访谈和其他指定任务；
e) 技术专家既不得就符合认证要求作出结论，也不得将结论传达给组织。
对于森林管理审核
1.5 审核小组应至少包括一名（1）合格的森林管理审核员。
1.6 审核小组应至少包括一名（1）小组成员，该成员应为审核所在国的居民或森林条件相似的邻近国家的居民。
1.7 森林管理审核团队应具备审核 FSC 原则和标准各个方面的能力，并考虑到被审核 经营单元的规模、强度和风险（有关社会、环境和经济能力要求，请参阅第1.7.1 – 1.7.4条）。
1.7.1. [bookmark: _Ref189561117]审核团队应具备相关的社会能力，以根据适用的标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原则）对组织进行评价：原则 3（土著人民权利）；原则 4（社区关系）；原则 9（高保护价值），适用于 HCV 5 和 6 。
1.7.2. 审核团队应具备相关的社会能力，以评价组织在适用的社会方面的表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工人权利（如健康和安全方面）、劳动法规的适用以及与社会方面相关的投诉和纠纷。
1.7.3. 审核团队应具备相关的环境能力，以根据适用的标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原则）对组织进行评价：原则 6（环境价值和影响）；原则 9（高保护价值） 。
注：对所评价的森林生态系统（无论是天然林还是人工林）的森林生态学专业知识可能至关重要。此外，可能还需要具备 经营单元内可能存在的珍稀或濒危物种的管理方面的常识，或者了解关键环境影响因素，例如对水文或土壤的影响。
1.7.4. [bookmark: _Ref189561130]审核团队应具备相关的经济能力，能够根据适用的标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原则）对组织进行评价：原则 5、7、8 和 10。 
对于受控森林管理审核
1.8 审核小组应至少包括一名（1）小组成员，该成员应为审核所在国的居民或森林条件相似的邻近国家的居民。
1.9 审核小组应至少包括一名（1）合格的森林管理审核员。
对于监管链审核
1.10 审核团队应至少包括一名（1）合格的监管链审核员。
1.11 审核团队应具备相应的能力，以评价被评价运营流程的关键特征，包括核实财务信息和 FSC 核心劳动力要求。
1.12 对于森林层面的受控木材审核，审核小组应包括：
a) 至少有一名（1）团队成员是审核所在国的居民，或是森林条件类似的邻近国家的居民；
b) 团队中至少有一名（1）合格的森林管理审核员。




[bookmark: _Ref168045081][bookmark: _Ref168072423][bookmark: _Toc229736520]附件四：基于风险的评价活动
	信息框：FSC的风险识别和评审
[bookmark: _Toc166019720][bookmark: _Toc168079710][bookmark: _Toc168084190][bookmark: _Toc170832192][bookmark: _Toc176179009][bookmark: _Toc188867313][bookmark: _Toc188868348][bookmark: _Toc189766394][bookmark: _Toc191633733][bookmark: _Toc229131277][bookmark: _Toc229131428][bookmark: _Toc229736521]介绍
对于供应链或证书持有者而言，如果现有条件导致认证机构无法发现不符合项，则应采用基于风险的方法。为了管理此类风险，FSC 引入了基于风险的评价活动。这些活动适用于评价森林管理和产销监管链认证要求，前提是 FSC 已认定并通报了高诚信风险。
本附件旨在为实施基于风险的评价活动奠定基础，以降低FSC可能识别出的诚信风险。本附件不取代或凌驾于FSC规定的任何其他评价活动之上。以下各节将介绍FSC识别和沟通此类风险的流程，以及认证机构为帮助FSC降低风险而应采取的基于风险的评价活动。
风险识别
1. 为了识别诚信风险，FSC 会考虑以下方面的意见：
a) 针对FSC认证木材采伐量与市场上可获取量不符的情况，进行交易核实调查；或
b) 其他来源包括但不限于：
i. FSC或ASI调查结果；
ii. 来自 ASI 评审和 ASI 活动的信息，以及对认证机构的监督；
iii. ASI 或 FSC 事故报告和事故趋势数据；
iv. 从FSC数字审核报告中获得的数据和结论；	
v. 地理信息系统观测；
vi. FSC痕量数据分析 （按地区或供应链汇总的数据）
vii. FSC认证数据库分析；	
viii. 木材鉴定检测结果；
ix. 认证机构提供的证据；
x. 意见，包括利益相关者的投诉。	
风险评审
2. FSC对诚信风险的评价如下：
a) 评价过程中未能识别出不符合项的可能性
b) 已识别风险的规模和严重程度。
FSC 将风险等级定义为： “低诚信风险”和“高诚信风险”（参见 C 部分术语和定义）
风险评审结果的沟通
3. 若存在高诚信风险，FSC 将于 1 月 1 日或 7 月 1 日公布风险评估结果。。
4. FSC通过提供风险性质描述、确认风险的来源以及受风险影响的供应链等信息，向认证机构通报情况，其中包括：
a) 证书持有人的地理位置；
b) 根据FSC分类的产品类型；
c) 物种的通用名和学名；
d) 受影响证书持有人的业务活动。


1. [bookmark: _Toc168084191][bookmark: _Toc170832193][bookmark: _Toc176179010][bookmark: _Toc188867314][bookmark: _Toc188868349][bookmark: _Toc189766395][bookmark: _Toc191633734][bookmark: _Toc168079711][bookmark: _Toc166019721][bookmark: _Toc229131278][bookmark: _Toc229131429][bookmark: _Toc229736522]认证机构应用基于风险的评价活动
1.1 认证机构在收到FSC的通知后，应确定受高诚信风险认定影响的组织。
1.2 除非 FSC 另行通知，认证机构应在下一次评价中开始应用基于风险的评价活动。
1.3 认证机构应向受影响的组织实施以下基于风险的评价活动，直至FSC确认风险已得到缓解：
无论是森林管理还是产销监管链认证 
a) 每个认证周期至少进行一次突击监督评价；
注意：这不是额外的评价。
b) 在授予认证、扩大范围或批准外包给未获得 FSC CoC 认证的分包商之前，应采取额外的尽职调查措施；
注：为制定额外的尽职调查要求，认证机构可参考 FSC International在此处制定的指南。
监管链认证
c) 即使销售额为零，也不应放弃监管链监督评价。
1.4 认证机构应根据FSC的要求，逐案开展额外的评价活动，以降低某些类型的风险。此类措施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a) 确认用于FSC认证产品中的采伐木材的来源；
b) 在评价过程中，检查与已识别风险范围相关的非FSC发票；
c) 核实受影响组织是否强制使用 FSC Trace，并核实 FSC Trace 中的年度销量汇总和交易匹配情况；
d) 用于木材鉴定测试的木材样品采集；
e) 审核团队组成、审核员资质、审核频率、审核员轮换等。
2. [bookmark: _Toc166019722][bookmark: _Toc168079712][bookmark: _Toc168084192][bookmark: _Toc170832194][bookmark: _Toc176179011][bookmark: _Toc188867315][bookmark: _Toc188868350][bookmark: _Toc189766396][bookmark: _Toc191633735][bookmark: _Toc229131279][bookmark: _Toc229131430][bookmark: _Toc229736523]停用指定的评价措施
2.1 如果 FSC 确认诚信风险已得到缓解，认证机构可以停止实施指定的评价措施。


[bookmark: _Toc229736524]附件五：不符合项的关闭（信息性）未授予认证

Certification not granted




约定
Conventions
开始/结束
Start/End
评价结果
Evaluation outcome
决定
Decision
过程

Process
否
不符合项已关闭 

Nonconformity closed 
关闭轻微不符合项
在做出认证决定之前实施纠正措施2  3

Closing Minor nonconformity
Correction2 to be implemented before the certification decision3
关闭重大不符合项
在做出认证决定之前实施纠正和纠正措施3

Closing Major nonconformity
Correction and corrective action to be implemented before the certification decision3
2纠正措施将在下次监督评价之前实施。
3认证决定的时间表：CoC 在审核结束会议后六 (6) 个月内，FM 在十二 (12) 个月内。



是

Yes

1审核结束会议后九十 (90) 天内 
监督评价

Surveillance evaluation
是

是
已识别不符合项
关闭轻微不符合项
认证决定前需实施纠正措施4

Closing Minor nonconformity
Correction2 to be implemented before the certification decision4
关闭重大不符合项
认证决定前需实施纠正措施4

Closing Major nonconformity
Correction corrective action to be implemented before the certification decision4
4审核结束会议后六 (6) 个月内

是

是

否
不符合项已关闭
认证维持

Certification maintained
否

No
监督评价
是
已识别不符合项
Nonconformity identified
主要评价
Main Evaluation
起点


起点
初步评价报告¹
纠正措施：立即采取行动消除或纠正不符合项。
纠正措施：采取行动消除不符合项的原因并防止再次发生。 


已授予认证



1  在审核结束会议后九十 (90) 天内

1 Within ninety (90) days of the audit closing meeting
否

已授予认证


初步评价报告1

Preliminary Evaluation Report1
认证暂停

	

	认证维持
Certification maintained

[bookmark: _Ref176865351][bookmark: _Ref184985446][bookmark: _Ref187922119][bookmark: _Toc229736525]附件六：FSC认证转移程序
[bookmark: _Toc176179014][bookmark: _Toc188867318][bookmark: _Toc188868353][bookmark: _Toc189766399][bookmark: _Toc191633738][bookmark: _Toc229131282][bookmark: _Toc229131433][bookmark: _Toc229736526]介绍
本程序规定了认证机构在FSC认证有效期内将认证从一个认证机构转移到另一个认证机构时应满足的要求。该程序建立在认证机构之间FSC认证相互认可的基础上。
[bookmark: _Toc176179015][bookmark: _Toc188867319][bookmark: _Toc188868354][bookmark: _Toc189766400][bookmark: _Toc191633739][bookmark: _Toc229131283][bookmark: _Toc229131434][bookmark: _Toc229736527]范围
该程序适用于所有认证机构。该程序涵盖自愿和非自愿认证转移的要求。
本程序不适用于变更认可范围（例如，添加或删除站点）或运营模式（单站点、多站点和集团）。
1. [bookmark: _Toc172550080][bookmark: _Toc176179016][bookmark: _Toc188867320][bookmark: _Toc188868355][bookmark: _Toc189766401][bookmark: _Toc191633740][bookmark: _Toc229131284][bookmark: _Toc229131435][bookmark: _Toc229736528]证书转移的基本原则（适用于自愿转移和非自愿转移）
如果组织继续满足认证要求，则颁发认证机构在收到组织向接收认证机构转移的通知后，不得暂停、终止或撤销该组织的认证。
接受认证的机构应当遵守颁发认证机构所设定的认证有效期。
如果组织在认证转移期间要求变更范围，则接受认证的机构应按照第7.11.2条评价此请求。
认证转移后，所有待处理的轻微不符合项的纠正措施仍适用于该组织，接受认证的机构应按照规定的时间表评价实施情况。
接受认证的机构应按照规定的时间表对任何 ASI 合规性评价的结果进行评审。
注：认证机构可联系 ASI 以确定 ASI 合规性评审的相关结果。
受理认证机构负责处理转让前针对该组织的未决投诉，并应按照上述第7.13条规定予以解决。
注：对于认证转移，依据第 7.13.7 条规定，解决（在转移前已立案的）投诉的时限，应自认证转移之日起算。
2. [bookmark: _Toc176179017][bookmark: _Toc188867321][bookmark: _Toc188868356][bookmark: _Toc189766402][bookmark: _Toc191633741][bookmark: _Toc172550081][bookmark: _Toc229131285][bookmark: _Toc229131436][bookmark: _Toc229736529]自愿转移认证的转移流程
2.1 在五年有效期内，证书的自愿转让仅允许一次。
	资料性指南：在认证周期内的五 (5) 年期限内，可转让一次。
	设想
	第一认证	周期
	第二次认证周期

	年
	Y1
	Y2
	Y3
	Y4
	Y5
	Y1
	Y2
	Y3
	Y4
	Y5

	评价
	主要的
	S1
	S2
	S3
	S4
	再
	S1
	S2
	S3
	S4

	情景一
	CB 1
	CB 2
	CB 3
	CB 4

	
	认证周期开始
	使用允许限值
	重新认证时的转移：计入新周期的允许限额
	[image: No sign with solid fill]
使用允许的限额。只有在重新认证后才能再次转让。
要转而选择其他认证机构，应首先终止与原认证机构（CB3）的认证关系，然后启动新的认证过程。

	情景二
	CB 1
	CB 2
	CB 3

	
	同一周期内，认证不得转移。
	重新认证时的转移：计入新周期的允许限额
	[image: No sign with solid fill]
使用允许限值。
参见情景 1

	情景 3
	CB 1
	CB 2
	CB 3
	CB 4

	
	认证周期开始
	使用允许限值
	新的认证周期开始，因此每个认证周期只能转让一次的新限制也随之生效。
	使用允许限值
	[image: No sign with solid fill]
使用允许限值。
参见情景 1





2.2 认证机构自愿转让认证资格仅在以下情况下方可进行：
a) 证书有效（未被暂停、终止、过期或撤销）；
b) 已发现的不符合项已予以解决（见第7.4.12条）；
c) 颁发证书的机构和接受证书的机构就移交日期达成一致；
d) 有关认证的相关文件（不符合项历史记录、虚假声明、未决投诉等）均已提供。
注意：即使进行认证转移，临时授权书（以及相应的许可证编号）仍然有效，因此无需重新签署。迁移FSC认证数据库条目时，临时授权书和许可证编号将自动转移。
2.3 接受认证的机构应根据下文第 4.2 条的规定，使用 FSC 认证数据库向签发认证的机构提出移交日期，并至少提前三十 (30) 天通知。
2.4 接受认证机构和颁发认证机构应记录双方商定的FSC认证转让日期。
注意：FSC 认证数据库中的转让请求并不能取代两个认证机构保留约定日期记录的要求。
2.5 颁发认证的机构应在 FSC 认证数据库中收到转让请求后的三十 (30) 天内作出回应。
2.6 颁发证书的机构可以接受或拒绝证书转移申请。
注 1：拒绝的理由可能是，例如，合同要求未得到满足。
注2：如果颁发认证机构在规定时间内未对认证转移请求作出回应，则认证将转移至接收认证机构。
2.7 接收认证机构应当在与出具认证机构就转让日期达成一致后，进行转让评价。
2.8 受理认证机构应按照监督评价的要求，在约定的移交日期前 3 个月至移交日期后 3 个月内进行移交评价。
2.9 转移评价应包括对颁发认证机构所发布的所有待处理的轻微不符合项纠正措施的审查。
2.10 如果转移评价按照重新评价的所有正式要求进行，则接受的认证机构可以向该组织授予新的五年（5年）认证。
3. [bookmark: _Toc176179018][bookmark: _Toc188867322][bookmark: _Toc188868357][bookmark: _Ref188869226][bookmark: _Toc189766403][bookmark: _Toc191633742][bookmark: _Toc229131286][bookmark: _Toc229131437][bookmark: _Toc229736530]非自愿认证转移流程
3.1 对于非自愿的认证转让，适用以下例外情况：
a) 无需进行转移审核；
b) 颁发认证机构与接受认证机构之间无需达成协议；
c) 每个认证周期只能转让一次的限制不适用；
d) 允许进行存在未解决的重大不符合项和/或认证状态暂停的转让。
3.2 接受认证的机构应按照下文第 4.2 条的规定，使用 FSC 认证数据库请求转移认证。
3.3 [bookmark: _Ref176348718]受理认证机构应审查暂停和未决不符合项的状态，并根据规定的时间表核实纠正措施和相关纠正措施的实施情况。
4. [bookmark: _Toc172550082][bookmark: _Toc176179019][bookmark: _Toc188867323][bookmark: _Toc188868358][bookmark: _Toc189766404][bookmark: _Toc191633743][bookmark: _Toc229131287][bookmark: _Toc229131438][bookmark: _Toc229736531]迁移 FSC 认证数据库记录（适用于自愿转移和非自愿转移）
4.1 在转让日期之前，颁发认证机构应从 FSC 认证数据库 ( search.fsc.org ) 中证书持有人的条目中删除其认为属于机密的所有数据。
注1：公开的摘要报告不被视为机密信息。
注 2：所有在移交日期之前未被删除的对象、文件/附件和相关历史记录都将移交给接收认证机构。
4.2 在转让日期之前，接收认证机构应向FSC（database@fsc.org）提交申请，其中包含其希望分配给受让机构的新认证注册代码。该申请应在预定转让日期前至少三十 (30) 天提交给FSC。
4.3 转移当日，FSC 更新：
a) 记录的所有权归于接受认证的机构；
b) 认证注册码；
c) 认证状态历史记录中将包含状态为《已转移》且同时包含新旧代码的认证《起始日期》字段为转移日期，《结束日期》字段为到期日期。
注：旧的认证注册代码将显示在认证记录的一个独立字段中；在从 FSC 认证数据库（search.fsc.org）完成数据迁移后，即可通过该字段进行检索。
4.4 认证移交后，接收认证机构应检查 FSC 认证数据库条目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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